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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文件 

 
浙师行知科〔2024〕6 号 

  

 

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关于印发本科生 

出国（境）交流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本科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奖学金

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  

2024 年 10 月 23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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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本科生出国（境） 

交流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，着力培养具

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，学院结合实际，设立

本科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奖学金，用于资助优秀本科生出国（境）

交流学习。 

一、奖学金经费 

自 2024 年开始设立本科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奖学金项目，经

费主要来源为学院划拨的经费、各类定向捐赠经费等。 

二、奖学金类型 

（一）常规项目奖学金 

主要用于资助我院优秀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高校一个月（含）

以上专业学分课程学习。 

1．特别奖学金 

资助对象为赴全球综合排名前 100 的大学进行专业学分课

程学习三个月（含）以上的学生。学院将资助交流所需一个学

期的学费（依据外方院校的学费清单）和一次性往返机票费用

（最高不超过 1 万元人民币），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人

民币/人。大学综合排名以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（ARWU）

为准。 

2．专项奖学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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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对象为赴国（境）外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专业学分课

程学习三个月（含）以上的学生，分三类予以资助： 

（1）一等奖学金，金额 5 万元人民币/人，要求申请者本专

业同年级排名前 30%，申请的访学院校须为当年度 ARWU 排名

前 200 院校或为学院认定的重要合作院校（此类院校排名不作

要求）。 

（2）二等奖学金，金额 3 万元人民币/人，要求申请者本专

业同年级排名前 50%，申请的访学院校须为当年度 ARWU 排名

前 300 院校或为学院认定的重要合作院校（此类院校排名不作

要求）。 

（3）三等奖学金，金额 2 万元人民币/人，要求申请者本专

业同年级排名前 50%，访学院校排名不作要求。 

3．其他 

赴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专业学分课程学习一个月（含）

以上三个月以下的学生，资助 0.5—1.5 万元人民币/人，资助额

度由外事办根据实际情况报学院讨论决定。 

（二）成团项目奖学金 

主要用于资助外事办推荐的成团项目的学习、交流等活动。 

赴国（境）外合作院校进行三个月（含）以上专业学分课

程学习的项目，资助不超过 5 万元人民币/人；赴国（境）外合

作院校进行一个月（含）以上三个月以下专业学分课程学习的

项目，资助不超过 1.5 万元人民币/人，资助额度由外事办根据

实际情况报学院讨论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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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短期访学项目奖学金 

1．主要用于资助外事办组织的优秀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高

校一个月（含）以内的短期成团项目的访学活动。资助政策按

项目具体情况报学院讨论决定。 

2．资助对象为我院在读本科生，自愿参加外事办推荐的一

个月（含）以内的短期访学项目。资助金额：项目总费用 4 万

元人民币/人及以上，学院资助 1 万元人民币/人；项目总费用

3-4 万元人民币/人，学院资助 0.8 万元人民币/人；项目总费用

2-3 万元人民币/人，学院资助 0.6 万元人民币/人；项目总费用

1-2 万元人民币/人，学院资助 0.4 万元人民币/人。  

三、奖学金申请对象 

本科就读期间自行联系赴教育部认定的国（境）外正规大

学交流，且按照《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

则》有关规定保留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学籍的中国籍本科生，

或参加学院组织的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的中国籍本科生。 

四、奖学金申请条件 

申请本科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奖学金的学生，必须首先满足

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全日制中国籍本科生； 

2．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道德品质优良，身心健康； 

3．在校期间，学习努力，成绩优良，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

违纪记录，未受过任何处分； 

4．外语水平符合出国（境）交流的基本要求；申请特别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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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者，需在项目实际开始前提供相关语言能力证明。参加雅

思（学术类）、托福、德、法、意、西、日、韩语水平考试，

成绩达到以下标准：雅思 6.5 分，托福 95 分，德、法、意、西

语达到欧洲统一语言参考框架（CECRL）的 B2 级，日语达到

二级（N2），韩语达到 TOPIK4 级。英语相关专业学生申请特

别奖学金者，英语须达到雅思 7.5 分或托福 102 分及以上。 

5．申请者已修平均学分绩点原则上在本专业同年级排名前

50%。申请成团项目奖学金可放宽至前 70%。 

五、其他 

1. 原则上每位学生在学期间只能获得一次资助机会。某一

项特别优秀的学生，可作为特殊情况申请。 

2. 入选项目后如无正当理由退出者，以后将不得参加任何

由学校组织的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项目。 

3. 对已获对外交流奖学金的学生，凡发现有弄虚作假、谎

报隐瞒等行为的，学院将追缴已发奖学金，并给予相应处分。

已获奖学金的学生，在奖学金发放之前受院纪院规处分的，取

消其奖学金。 

4. 学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，应定期向所属学院汇

报在外学习和生活情况；应遵守所在国及地区的法律和对方学

校的规章制度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；应遵守国家

的外事纪律和保密纪律，不得有损害国家尊严和学校声誉的行

为，不得有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；遇到重大事情应及时向我国

驻当地使领馆、联络机构及学院报告；应按期回国，除不可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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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因素外，如因个人原因导致延期或滞留的情况，取消其奖学

金。 

5.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如有与上级文件相抵触之处，

依据上级文件规定办理。 

6. 本办法由外事办负责解释并具体执行。 

 

抄送：浙江师范大学办公室， 国际交流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 

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 


